
















2、 本合同用中文制成一式四份，甲方、 乙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 本合同的所有附件及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文件、 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不

可分割的部分，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如合同附件中的条款与协议条款

的相关内容相冲突时，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。

4、 所有关于本合同条款的修改、 补充、 变更，需经双方协商并制作书面补

充协议，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方能生效， 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

一部分， 具有与本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
甲    方 ： 河南省交通运输调度指挥

中心

乙   方：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

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李志斌

委托代理人

单位地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8号

112号楼一层 113、 116室

法定代表人：

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    话 ： 0371-87165401 电   话 ： 010-62079014

开户银行： 交通银行郑州九如路支行

单位地址： 郑州市金水东路26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北太平庄支行

号

账    号 ： 411060800018150307124

签约日期： 2025年 12月 31

账   号 ： 0200010009200583981

签约日期： 2025年 12月 31 日 日


